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3月20日（星期三）上午9時2分至12時31分、下午2時34分至3時23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吳宜臻 廖正井 柯建銘 林正二 尤美女 賴士葆

呂學樟 王惠美 潘維剛 潘孟安 謝國樑 顏寬恒

林鴻池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陳亭妃 楊麗環 陳歐珀 段宜康 蕭美琴 江啟臣

羅淑蕾 簡東明 鄭天財 盧嘉辰 劉櫂豪 黃偉哲
陳碧涵 許添財 葉宜津 吳育仁 陳明文 楊應雄
林佳龍 吳秉叡 李貴敏 廖國棟 許忠信 邱志偉
邱文彥 李桐豪 黃昭順 徐耀昌 江惠貞 蔣乃辛
薛　凌 王進士 吳育昇 黃文玲 馬文君 林國正
高金素梅       蔡其昌 楊瓊瓔 蘇清泉 張慶忠 姚文智
徐欣瑩 蔡正元 呂玉玲 林明溱 鄭汝芬
委員列席47人
列席官員：司法院秘書長  林錦芳
主    席：呂召集委員學樟
專門委員：陳清雲
主任秘書：劉彥麟 

紀    錄：簡任秘書  蘇純淑
簡任編審  葉育彰

科    長  周厚增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司法院秘書長列席說明立法計畫。

（本次會議有委員吳宜臻、廖正井、柯建銘、林正二、尤美女、賴士葆、呂學樟、王惠美、蔡正元、陳歐珀、劉櫂豪、許添財、鄭天財、黃偉哲提出質詢；委員林正二、潘維剛、顏寬恒、林鴻池、謝國樑、鄭汝芬、潘孟安等提出書面質詢）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
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臨時提案

一、有鑒於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組成之委員，總員額二十七人中有十一人直接來自院長決定，幾近過半，恐致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易受特定勢力控制，進而直接或間接以司法行政手段干預審判獨立，故建議司法院研議於半年內檢討人事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組成及其外部委員之投票權限，提高專家學者員額比例，沖淡特定影響力，藉客觀審議確保法官人事獨立性，進而維護審判獨立，鞏固憲政秩序。
提案人：吳宜臻 呂學樟 廖正井 尤美女
柯建銘

連署人： 王惠美 潘孟安 顏寬恒 蔡正元
決議：照案通過。

二、有鑑於法務部推動修復式司法，期待被害人和加害人能有對話機會，主要用意當係在追求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之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意涵，以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負責與復原中伸張正義。然現行法律訴訟之制度，卻無法讓被害人或其家屬有堅實的訴訟權能及主體地位。為保障被害人之表達意見及溝通之權利，司法院應於六個月內會銜行政院研擬完成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評估報告。
提案人：吳宜臻 呂學樟 廖正井
連署人：尤美女 潘孟安 柯建銘 王惠美
顏寬恒 蔡正元
決議：照案通過。

三、依據目前家庭暴力防治法16條規定，法院於受理緊急保護令之聲請後，依聲請人到庭或電話陳述家庭暴力之事實，足認被害人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者，應於四小時內以書面核發緊急保護令，然依據司法院之統計資料顯示:緊急保護令之核發近幾年來，平均核發天數均超過1天以上(如下表)，明顯違反家暴法之規定，並可能使婦女遭受生命威脅。為了能落實家暴法保護令之核發保障被害人之精神，司法院應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關於核發保護令之書面報告(包括件數、日數、核准比例等)。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收結天數
	1.55
	1.59
	1.72
	1.57
	3.05
	2.83


提案人：吳宜臻 潘孟安 呂學樟 廖正井
尤美女
連署人： 柯建銘 王惠美 顏寬恒 蔡正元
決議：照案通過。
四、八里雙屍命案經士林地院二度召開羈押庭後維持原裁定，可見尚有事證待釐清，是尊重人權的表現。然日前司法院人審會調動審理花蓮市代會前主席傷害案的法官，引發部分法官質疑此舉有「干涉審判」之疑慮。目前檢方多以涉嫌重罪有逃亡、湮滅證據或串供之虞時，就向法院申請羈押，與司法院釋字第665號之解釋意旨未符，讓社會對檢察官有濫權羈押之疑慮，爰要求司法院將去年檢察官以有逃亡、湮滅證據或串供之虞為由向法院申請羈押之件數，提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提案人：廖正井 呂學樟

連署人：林正二 王惠美 顏寬恒 吳宜臻

決議：照案通過。

五、鑒於司法院網站上「司法統計」部分能提供的統計資訊不足亦未及時更新，例如司法統計中的「專題統計」，目前網站上提供最新的資訊僅止於民國97年，已是五年前的資訊有過時之嫌；再查提供的專題也不見近幾年來社會、團體關心之議題，諸如訴訟案件與原住民族之相關統計；外籍配偶與訴訟案件之相關統計，通姦罪在訴訟案中之性別統計等。由於統計資料為發現司法實務問題之重要方法，司法院實有加強司法統計工作之必要，爰請司法院於一個月內提出司法統計之改善計畫回覆本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廖正井 林正二 呂學樟

連署人：柯建銘 賴士葆 顏寬恒 潘孟安 

王惠美 吳宜臻 

決議：照案通過。

六、鑒於民間團體之反應，表示實務上法官在面對涉及外籍配偶的離婚案件時，法官時常主觀地以雙方當事人之「收入」作為裁判子女監護權歸屬之依據，而非客觀地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其考量，有違反民法第1055-1條「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以及歧視外籍配偶之虞。且，現行司法院之性別統計，未能顯示出外籍配偶在離婚案件上獲得子女監護權歸屬之比例為何，因此司法院實有加強此項性別統計工作之必要，爰建請司法院於三個月內全面分析子女監護權歸屬之判決，並提供外籍配偶在獲得子女監護權歸屬上的相關統計及分析，並回覆本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廖正井 林正二 呂學樟

連署人：柯建銘 賴士葆 顏寬恒 潘孟安 

王惠美 吳宜臻 

決議：照案通過。

七、鑒於現行各級法院在面對外籍人士時（包括雖已歸化、但仍不熟悉中文的外籍配偶），各類司法文書（包括判決書）並未提供以當事人母語所書寫之譯本，當事人僅能透過通譯員之當庭翻譯來理解案件之相關內容，使其應有之權利間接地遭受侵害，實不妥適。爰此，建請司法院於一週內函知各級法院於處理涉及外籍人士案件時（包括雖已歸化、但仍不熟悉中文的外籍配偶），應主動告知並提供當事人母語版本之各類司法文書（包括判決書）譯本、或口譯及其他服務，以及於二個月內提出加強口譯服務及譯本提供之改善計畫，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尤美女 廖正井 林正二 呂學樟

連署人：柯建銘 賴士葆 顏寬恒 吳宜臻

王惠美 

決議：照案通過。

八、鑒於我國甫完成《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際審查，國際審查委員於2013年3月1日所提出之結論性觀察意見，第14點提及：「專家團觀察，司法判決中，兩公約極少受到引述。」，第16點建議：「應由具備適當專技之高階專家，為司法體系設計，為司法體系提供與兩公約相關之深入、密集且實用之培訓」，第18點建議：「呼籲政府確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與國內相關法令列為政府各部門、法界人士、執法官員、司法體系之教育與培訓重點」。爰此，建請司法院及其所屬機關針對司法體系人員（包含各審級法官及基層中高階層司法人員）加強提供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聯合國相關解釋意見之相關培訓課程，例行編列相關預算，向本委員會報告相關培訓成效及評估之作法。
提案人：尤美女 廖正井 林正二

連署人：柯建銘 呂學樟 賴士葆 顏寬恒

吳宜臻 王惠美
決議：照案通過。

九、鑒於勞工法庭之設置係本於其專業，乃專為審理勞工相關事務之案件，以期為勞工階層謀求最大之利益。然，卻接獲民間團體之反應，表示高雄勞工法庭通常係民事法官輪流兼任，法官本身並不熟悉勞動案件，例如：法官誤用公保產假42天去計算勞工56天產假。勞工法庭之法官本應熟悉相關勞動法令，並對勞工處境有更深入理解及專業素養，然而實務上之反應卻並非如此。爰此，建請司法院加強勞工法庭之法官關於勞動法規案例之訓練，於三個月內提出相關具體之檢討與訓練計畫，並回覆本委員會。
提案人：尤美女 廖正井 林正二 潘孟安

連署人：柯建銘 呂學樟 賴士葆 顏寬恒

吳宜臻 王惠美

決議：照案通過。

十、鑒於法庭錄音之目的是為了呈現真實的法庭情況，藉以彌補筆錄之不足，真實呈現案件審理活動本身發現案件真實部分，以及呈現法官開庭態度及指揮訴訟的情形。依《法官法》之規定，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二年內為之，惟有人民受限於現行錄音辦法之規範，致未能保全對法官提起申訴之證據。民間團體反應，法院在聲請交付錄音光碟時被否准，以「於法未合」之說法，卻無附加理由說明而拒絕之，或是法院以「『法庭錄音辦法第7條』、『民事閱卷規則第23條』規定『逾越法律授權的目的』，無拘束法院的效力」」，限制人民申請法庭錄音光碟之取得，不符當事人應有之權利。爰此，請司法院於三個月內提出檢討並改善現行法庭錄音辦法，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廖正井 林正二 

連署人：柯建銘 呂學樟 賴士葆 顏寬恒

吳宜臻 王惠美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日前發生虐童案被告在一、二審時都以「逼迫兒童施用一級毒品罪」論罪，一審重判死刑，但二審卻改判30年，隨即引發社會強烈的關注，甚至引起許多民眾赴司法院靜坐抗議表達不滿。犯罪樣態雖多，難以定出量刑標準，但量刑仍不應背離社會觀感；法官獨立審判，但也不能孤立於社會大眾對司法的期待。為避免法官量刑偏離民意，爰建請司法院應儘速積極蒐集、統計與分析過去各式犯罪判刑結果，將其建置成量刑資訊系統供法官參考。
提案人：潘維剛 賴士葆 呂學樟

連署人：顏寬恒 王惠美 尤美女 吳宜臻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為避免人民權利受侵害，並落實辯護權之基本精神，102年1月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1條及第95條，加強符合資格之犯罪嫌疑人及被告於偵查中及審判中受辯護人協助之權利，以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然不區分貧富貴賤，不區分程序進行程度，皆應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一律平等的受律師實質有效的協助，乃現今先進國家所公認的基本權利，爰建請司法院就我國辯護權制度之改革，與相關部會及專家學者研議後，提出改革方案。
提案人：潘維剛 賴士葆 呂學樟

連署人：顏寬恒 王惠美 尤美女 吳宜臻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鑒於服務外籍配偶之各民間團體迭有反映現行司法通譯實務問題及限制重重，包括：法院不積極主動告知當事人可申請通譯、又規定須事先在兩星期前申請、或申請後法院無法提供通曉當事人母語之通譯人才，或有法官當庭裁示不必提供通譯，理由為當事人來台已久、自應通曉中文；或有法官諭令不准社工自行帶去的通譯員為當事人現場服務；甚至有部份法院提供的通譯員背景複雜，現在或過去從事外勞仲介、立場偏向訴訟另一方的台籍家屬、翻譯不完整或有錯誤等問題，導致婚姻移民權益受損。依據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一款：「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第六款：「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爰此，建請司法院全盤檢討通譯制度，於六個月內提出司法通譯相關改善措施及通譯人才聘用之作法，並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尤美女 潘孟安 

連署人：呂學樟 王惠美 顏寬恒 吳宜臻

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鑒於法院書狀須正式送到當事人或代理人手中，法院之意思表示才算正式傳達給當事人知悉，使當事人得進行後續之訴訟行為，在面對外籍配偶之婚姻及監護權之案件上，經民間團體反應，法院時常使用公示送達之方式於法院公佈，當事人因不知悉到庭之相關資訊，造成無法積極爭取其子女之監護權，因沒有出庭而被法官判決敗訴，剝奪其子女之監護權歸屬。爰建請司法院於一個月內提出相關改善措施，使法院書狀確實送達於當事人，並函知相關單位，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尤美女 吳宜臻
連署人：潘孟安 王惠美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

